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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落实场地防渗防漏措施，防止地下水及土壤污染。 按

照污染防治分区的要求，对重点污染防治区和一般污染防治区采

取相应等级的防渗措施，重点做好生产厂房、 原料罐区、 危废暂

存库、 事故池、 雨水收集池、 污水收集及处理区及其他涉及污染

或腐蚀介质区域等的防腐防渗处理。 落实危险废物收集、 运输过

程的“跑、 冒 、 滴 、 漏”防范措施 。

(六 )按照《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(苏

环控〔1997〕 122号) ,规范化设置各类排污口。 按照《江苏省

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管理办法》 (苏环发〔2022〕 5号) 要求安

装自动监控设备及配套设施。 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环境管理和

环境监测计划。

(七)全过程贯彻清洁生产原则和循环经济理念，采用先进

工艺和设备， 加强生产管理和环境管理，减少污染物产生量和排

放量，持续开发、 使用低毒低害和无毒无害原料，减少产品中有

毒有害物质含量，项目单位产品 能耗、 水耗和污染物排放等指标

应达到同行业国际先进水平。

(八 ) 严格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“以新带老”措施，确

保现有项目各项环境管理工作符合要求。

四、 加强施工期的各项环境管理工作。严格执行《南京市扬

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 (市政府287号令) 、 《关于印发加强扬

尘污染防控“十条措施” 的通知》 (宁政发 (2013 ) 32 号 ) 和

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通知》 (宁污防

—



五、严格落实《报告书》所述的各项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

和应急措施， 完善应急设施建设，严格落实三级预防与控制体系

要求， 建立区域风险联控机制。进一步健全污染事故防控和应急

管理体系，修订和完善应急预案，报南京江北新区生态环境和水

务局 (市生态环境局江北新区分局)备案， 并定期进行演练。 按

规定开展安全风险辨识，并及时报应急管理部门。

六、企业已取得江苏省南京化学工业园区(南京江北新材料

科技园)排污总量指标使用凭证(编号： 32011920250681) , 本

项目污染物年排放量核定如下

攻坚指办 (2023) 39 号) , 落实扬尘污染防治“十达标” 要求

，施工场地按南京市“八达标、两承诺、一公示”要求进行管理

。 项目开工前 15天至南京江北新区生态环境和水务局 (市生态

环境局江北新区分局 ) 办理施工工地申报手续。

：

水污染物(接管量/环境排放量) : 废水量≤11934吨、 COD

≤1.255/0.597吨 、 SS≤0.298/0.239吨 、 NH₃-N≤0.234/0.06吨 、

总磷≤0.051/0.006吨、 总氮≤0.351/0.179吨、 总锌≤0.003/0.003

吨。

大气污染物 (有组织) : 颗粒物≤1.443吨、 SO₂≤0.39吨、

NOx≤3.127吨、 镍及其化合物≤0.03吨、 锌及其化合物≤0.715

吨、 氨≤0.8 吨。

项目 (含 “以新带老”措施)建成 (实施)后， 全厂污染物

年排放量核定如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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